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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函
地址：6404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7

號

承辦人：花譽展

電話：552-3307

傳真：533-1016

電子信箱：fkv854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古坑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雲動防六字第10900033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天氣回暖，請協助廣播及宣導農民加強田間巡查及落實防

治秋行軍蟲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秋行軍蟲危害高風險作物為玉米、高粱、小米等禾本科作

物，中部各縣市玉米為主要受害作物，為掌握防治先機，

請宣導農友加強田間巡查，發現危害徵狀或害蟲，立即施

藥防治。

二、秋行軍蟲幼蟲初期危害，在葉片上可見半透明窗孔狀痕

跡，危害中後期，將造成葉片橢圓形併排穿孔，蟲體常鑽

入葉片中心取食，並產生大量黃褐色蟲糞，農友於田間巡

查時可依照上述危害狀，以及秋行軍蟲取食特性，檢查玉

米受害情形，巡查重點如下：(1)每塊田區至少巡3-5行，

並且確實貫穿田區。(2)檢查葉背葉面是否有蟲體或卵塊及

危害痕跡。

三、農友確認秋行軍蟲危害後，除摘除卵塊及蟲體，應立即進

行藥劑防治，防治要領如下：(1)慎選施藥機具及方法，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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劑用水量足，放慢施藥速度，藥劑確實滲入心葉。(2)適時

輪用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，減少抗藥性產生。

四、玉米秋行軍蟲緊急防治藥劑及其使用方法與範圍，請參考

秋行軍專區網頁：https://faw.baphiq.gov.tw

/theme_data.php?

theme=communique&sub_theme=faw&id=19065。若有相關疑

問請與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聯繫，連絡電話05-5523307。

正本：雲林縣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市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植物保護商業

同業公會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雲林縣政府農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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